
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调整阳城县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员的

通     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县直及驻阳各单位：

　　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和《山西

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>办法》、全国及全

省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精神，适应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发展需要，

推动我县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发展，提高全社会语言文字规范意

识和规范化水平，提高全民文化素质，树立文明城市形象，促进我

县语言文字工作健康发展，参照上级语委组成情况，结合我县实

际，经县政府研究，决定对阳城县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（以下简称

“委员会”）组成人员进行调整。现将调整后的委员会组成名单及

职责分工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

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县政府分管副县长担任，副主任委员由县

政府办、县委宣传部、县委统战部分管领导和县委教育工委书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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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局长担任。

委员会成员单位包括：县人武部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

县发改局、县科技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县公安局、县

农业农村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、县文化和

旅游局、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、县司法局、县民政局、县应急管理

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、县委党校、团县

委、县妇联、县总工会、县文联、县残联、县融媒体中心 24个单位

和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。

委员会秘书长由县教育局分管领导担任，副秘书长由县教育

局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担任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教

育局教师发展中心，负责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具体日常工作，

办公室主任由县教育局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兼任。

二、职责分工

委员会是管理和监督全县语言文字工作的协调性议事机构，

统筹全县语言文字工作。坚持“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、语委统筹、

部门支持、社会参与”的管理体制，管理和监督全县国家通用语言

文字的使用，职责包括：

1.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、政策和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；

2.制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、使用工作的规划；

3.依法管理、监督全县语言文字工作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

社会应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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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协调推行各部门、各行业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；

5.组织开展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宣传教育；

6.指导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推广培训工作；

7.组织开展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调查研究；

8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委员会坚持分工协作、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，各组成单位在

做好本系统、本单位语言文字工作的基础上，各司其职，各负其

责，共同推进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
（一）县政府办公室

支持配合委员会统筹全县语言文字工作，协助委员会督促各

部门、各单位落实好语言文字工作各项目标任务，协助委员会组

织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普通话培训、测试等工作和促进政府机

关用语用字规范化。

（二）县委宣传部

宣传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、规范标准和语言文

字重要工作，做好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等语言文化品牌活动宣

传；引导涉及语言文字舆情，加强对广播影视、新闻出版、互联网

信息服务以及中文信息技术产品等领域用语用字的监督管理；推

动语言文字信息技术在出版业的推广应用；将语言文字规范化融

入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文明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；推动语言文化

工程建设和交流传播；落实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标准；指导开展编

辑、记者、校对、计算机录入者、互联网信息从业者等人员的语言

文字应用水平培训测试；推进网络语言文明建设。

-- 3



（三）县委统战部

配合语言文字主管部门做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国家通用语

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；指导推动涉侨语言文化交流和华文教育工

作；协助开展语言文字政策落实情况及语言文字应用情况监督检

查；参与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。

（四）县教育局

拟定全县语言文字工作政策和规划；组织落实全县的语言文

字工作；组织开展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等国家通用语言文

字的宣传推广、培训测试工作；组织实施、督促、指导语言文字规

范化工作；监督检查语言文字应用情况；规划组织语言文字科研

工作；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；设置委员会办公室；为全县的语言

文字工作提供指导和服务；负责各级各类学校（幼儿园）语言文字

规范化工作和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方面的培训、测试、咨询、评估

等工作。

（五）县人武部

指导、检查和督促县人民武装系统的语言文字工作；协调组

织通信兵、训练机构相关人员开展普通话培训测试及汉字应用水

平培训测试；组织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宣传教育；实施人民武

装系统关键语言人才培养；参与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。

（六）县人社局

负责组织开展全县公务员、事业人员普通话培训测试的宣

传、组织和协调工作；制定并完善公务员、事业人员招聘语言文字

规范化（含普通话水平等级）的相关要求；把语言文字规范化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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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干部培训内容和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内容；组织开展全县“职

业技能+普通话”能力提升培训，努力提高农村地区劳动者国家通

用语言文字能力；参与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。

（七）县发改局

负责将语言文字工作、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、推广国家通用

语言文字工作纳入全县公共事业发展计划。

（八）县科技局

推动全县语言文字信息技术创新发展；支持自然语言处理、

语音识别与合成等智能化理论研究和技术研发，为提高语言文字

规范化、标准化、信息化水平提供支持；开展科学技术名词规范化

工作，开展海峡两岸及华语地区科学技术名词的交流工作；推动

语言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，促进语言产业发展；推动提高中

文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影响力。

（九）县财政局

确保委员会开展语言文字工作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

所必需的经费。

（十）县工信局

依规推动全县语言文字信息技术标准化工作；推动国家通用

语言文字软件开发及推广工作。

（十一）县公安局

管理和监督全县户口、居民身份证等用语用字；指导和监督

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领域的语言文字规范使用；推动开展公安系

统从业人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培训；配合相关部门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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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言文字工作方面的执法检查。

（十二）县农业农村局

协助语言文字工作主管部门做好全县农村地区的国家通用

语言文字推广普及；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纳入高素质农民培

训、农村实用人才培训等，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。

（十三）县交通局

指导全县交通运输部门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，推行普通话

达标上岗；推动组织开展全县交通运输系统从业人员国家通用语言

文字能力培训、测试工作；检查公交车车身广告、站牌等用字情况和

长途汽车站及公路沿线用字的使用情况，督促整改不规范用语用字

情况；做好车站等社会“窗口”服务行业的推广普通话工作。

（十四）县住建局

将社会用字规范化纳入城市综合管理内容；与相关部门一起

在公共场所设立永久性语言文字宣传标语牌；负责户外广告、门

面招牌及公共信息标志中不规范用字的执法整改，在城管执法活

动中推行文明用语和规范用字。

（十五）县文旅局

督促旅游单位、宾馆、酒店服务人员使用普通话，推动导游实

行普通话上岗制度；组织全县导游、解说员等行业从业人员的普

通话培训，鼓励开展行业普通话水平测试；监督指导文化场馆、旅

游景区、星级旅游饭店等文化和旅游单位以及互联网文化产品的

用语用字情况，做好各种文旅出版物、印刷品的规范用字管理、宣

传工作；做好本系统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；做好各类重大文化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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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游活动中的语言文字工作；组织开展以语言为主要载体的非物

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工作；在文化和旅游行业标准制定中

落实语言文字规范化要求；参与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。

（十六）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

指导、管理和监督全县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、公共体育设施

和体育赛场的用语用字；指导开展医务人员和运动员、教练员、裁

判员等从业人员以及体育服务窗口工作人员、社区相关部门志愿

服务者等人员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培训、测试工作；对相关

从业人员的普通话等级、语言行为进行监督管理，指导提升各级

行政服务中心相关窗口语言文字规范化水平。

（十七）县司法局

协助语言文字主管部门做好全县司法系统国家通用语言文

字推广普及工作；组织本系统从业人员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

范培训、测试工作；对从业人员的普通话等级、语言行为进行监督

管理，指导提升各级司法系统语言文字规范化水平。

（十八）县民政局

负责全县地名的标准化工作，会同语言文字工作主管部门做

好地名审音、定字、拼写规范和管理方言地名的音译转写；监督管

理地名标志用字；开展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。

（十九）县应急管理局

指导和监督消防领域的语言文字规范使用；支持、协助开展

全县应急语言服务；支持将应急语言服务纳入全县应急管理事业

规划、应急预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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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）县市场监管局

负责全县各类市场主体注册登记过程中的语言文字规范化

工作，管理和监督企业名称、商标、广告以及在县内销售的进口商

品的名称、标识、包装、说明的用语用字；推动市场监管系统语言

文字的规范化、标准化和信息化进程；做好对企业和个体工商户

的引导、宣传和教育，指导开展企业名称登记、商标注册、广告制

作等从业人员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；配合语言文字主管部门

开展语言文字国家标准的宣传贯彻工作。

（二十一）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

做好本单位服务窗口使用普通话、使用规范汉字工作；积极

开展“推普”活动，对不规范的用语用字实施监督和纠正；保证国

家通用语言文字在“窗口”服务部门广泛推广应用。

（二十二）县委党校

协助语言文字主管部门做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

作；组织本系统从业人员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培训、测试

工作；对从业人员的普通话等级、讲党课等语言行为进行监督管

理，指导提升从业人员语言文字规范化水平。

（二十三）团县委

加强全县共青团系统特别是基层团组织干部的语言文字规

范意识培养和应用能力提升；利用各种媒体、结合本系统开展的

大中小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，开展语言文字工作；提高农村地区

青少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水平；参与全国推广普通话

宣传周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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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四）县妇联

配合语言文字主管部门，组织开展全县各乡（镇）和农村妇女

普通话培训；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纳入农村妇女素质提升

培训、劳动技能培训；参与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。

（二十五）县总工会

指导、管理和监督全县工会系统的用语用字；参与全国推广

普通话宣传周活动。

（二十六）县文联

举办书法展览、教育培训、学术研究交流以及相关群众性书

法活动，推动规范汉字的艺术化发展，促进中国书法美育的普及

提高；促进书法艺术与计算机的融合，拓展应用范围；整理和保

护、发展语言类民间文化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

（二十七）县残联

会同语言文字主管部门推广使用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

盲文，开展盲文、手语的研究以及规范标准的制定和宣传实施。

（二十八）县融媒体中心

加强对语言文字法律法规、方针政策和规范标准的宣传，配

合语言文字工作主管部门，做好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的宣传；

组织和推动播音员、主持人普通话培训测试和持证上岗工作，推

动对编辑、记者包括通讯员等出镜人员、演员的普通话培训工作；

推动编辑、记者、中文字幕机操作人员等汉字应用水平培训测试

工作；加强对电台、电视台的播音规范用语和电视字幕用语用字

的监督管理。

-- 9



（二十九）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负责辖区内推广普通话和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，积极宣传推

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；负责监督管理本辖区经营门面的招

牌、建筑物广告等用字规范工作，对不规范用字进行检查、督办、

整改。

 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　　

2024年9月29日   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  　 


